
請領意願聲明書 

   本人           申請勞動部  114  學年度第 2 學期

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，因本人或子女同時已獲或申請其

他政府學雜費減免、助學金或補助，依規定只能擇一申領，

爰選擇領取勞動部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，並放棄其他政

府學雜費減免、助學金或補助，特此聲明。 

立聲明書人 

姓名：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申請人之子女: 

子女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注意事項： 
一、請填妥本聲明書並簽章後，依以下方式擇一提供本部： 
1.電子郵件：主旨請註明「就學補助請領意願聲明書」，並附上聲明書掃描

或照片檔，傳送至 uwes01@mol.gov.tw。 

2.紙本：請傳真至勞動部勞動福祉退休司(02)8590-2812，或郵寄至勞動部(地
址：104472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7號9樓)，信封請註明「就學補助請領意
願聲明書」。 

二、如台端選擇請領教育部或其他政府學雜費減免、補助或助學金，無須填寫
本聲明書；逾期未聲明請領意願，將視同台端之子女選擇領取其他政府就
學補助或學雜費減免，本部補助將不予合格。 


